补授予学士学位申请

校学士学位评定委员办公室：

我院                    专业   名学生（学生名单附后），经学校学士学位评定委员审核，属暂缓授予学士学位的学生。经完成               环节工作，审查学生所提供材料，该生所提供情况属实，符合《贵州师范学院2016届普通本科学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》授予条件，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于2016年   月   日会议评审，建议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补授予其       学士学位。现报请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、副主席审议。

     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参加人员签名：

分委员会主席(手写签名):__________单位盖章：_____

2015年  月  日

附件：1.学生名单（需填报人签名，加盖单位章，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签名）

2.符合补授予条件的相关材料

